
1 

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6－904） 

府法訴字第 1060298648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訴願人因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事件，不服本縣員林市公所（下稱

原處分機關）106 年 7 月 19 日員市農字第 1060024309 號函所

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 實 

緣訴願人前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坐落員林市○○○段 669地

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，

其經營計畫書內容敘明系爭土地種植番石榴，為放置農業資材

所需，申請農業資材室，經原處分機關審查符合「申請農業用

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規定，核發 104 年 6 月 22

日員鎮農字第 1040021881 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

意書在案；嗣經本府 106 年 6 月 20 日府農務字第 1060210805

號函轉送民眾舉發書，舉發訴願人於系爭土地傾倒鋁料、碎玻

璃片等廢棄物，後舖設水泥掩蓋，並增建違規之大面積建物，

嚴重破壞農業地作農業經營使用等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106 年 6

月 23 日派員實地勘查，發現原核定農業資材室變更為販賣玉

米作營業使用，農地均鋪設水泥、增建違規建物，並出租供作

第三人開設五金類賣場營業使用，確已無農地經營管理使用之

事實；嗣原處分機關以 106年 6月 26日員市農字第 1060021476

號函請訴願人於文到 21 日內恢復系爭土地農業使用，然訴願

人未於期限內恢復農業使用，原處分機關即以 106 年 7 月 19

日員市農字第 1060024309 號函廢止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

使用同意書，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

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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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 

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行政罰法第 4條定有明文，此為

處罰法定原則，即法律保留原則。復按行政行為應受法

律及一般法律原則拘束，行政程序法第 4條定有明文。

另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，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情

形一律注意，行政程序法第 9條定有明文。另行政程序

法第 7條亦明定行政行為應符合比例原則。 

（二） 查原處分機關處分依據為「農業用地農業設施容許使用

審查辦法第 33 條」規定，稽其性質為法規命令，非屬

法律，乃有違處罰法定原則，且於法無據廢止同意書，

核屬違法行政處分；另訴願人作農業使用部分，亦未詳

加調查證據，未盡調查證據之能事，為此提起訴願，以

維護訴願人權益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系爭土地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時，經

審查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

規定，本所核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-農業資材

室。惟系爭土地經民眾檢舉以合法掩護非法方式，擅

自大規模增加擴建鋼架鐵皮屋建築物，並僱用挖土機

開挖，將鋁料、碎玻璃片等廢棄物任意傾倒填入開挖

坑洞填平，並以鋪設水泥覆蓋，大面積之水泥鋪面已

嚴重破壞特定農業區之農地原始樣貌。經本所 106 年 6

月 23 日實地派員勘查，系爭土地近全面鋪設水泥地

面、擅自擴大興建違規之建築物，並供他人作營業銷

售五金類賣場使用，違規情節重大、無視特定農業區

必須加以特別保護區劃分之用意。 

（二）系爭土地明顯不符原核定之農業經營計畫內容與用途： 

    1.訴願人原經營計畫書敘明土地種植番石榴，惟實地勘 

      察，番石榴種植已全然不復見，取而代之為水泥鋪面及 

      大面積擴建未申請執照之建築物，並作營業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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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為放置農業資材，始有農業資材室存在之必要性，惟系 

      爭土地大規模水泥鋪面，嚴重破壞農地之原始樣貌，全 

      面妨礙農地農作。 

    3.農業資材室限供存放肥料、農藥、種子、農具、器皿、 

      農產品使用，惟實地會勘時作營業使用，販賣水煮玉米。 

    4.系爭農業土地，未作農業使用，增建違規建築物、RC鋪 

      面、RC通路，出租他人作五金類賣場、水煮玉米作營業 

      使用。 

（三）訴願人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，檢附 

      土地作農業設施使用承諾書，訴願人明確承諾：「立書 

      人何素貞所有坐落員林市○○○段 669 地號，面積 

      2,185.74平方公尺，擬申請作為農作產銷設施使用，將 

      遵守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相關法令，如未依照 

      原核准內容使用或任意改變土地用途時，經查報本人願 

      意接受廢止其許可同意書處分，且恢復農地原來使用， 

      並願意放棄法律抗辯權，自行承擔一切責任及後果，恐 

      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。」系爭土地經民眾檢舉，本所實 

      地勘查，大規模水泥鋪面、擴建未申請執照之建築物， 

      且作為五金類營業使用，原合法農業資材室亦違反使用 

      用途，販賣水煮玉米，系爭土地全部無農地耕作之事 

      實，經本所發函通知恢復農業使用，然訴願人於期限內 

      無恢復農業使用，訴願人之行為明顯違反訴願人自身承 

      諾農地確作農業之使用，後訴願人亦無恢復農地經營之 

      意願，嚴重踐踏法令於不顧。 

（四）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3 

   條規定「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

   者，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，並不得作為住宅、工 

   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。…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 

   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造冊 

   列管，並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；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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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依計畫內容使用者，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，並通知 

   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。…前項 

   農業設施已依法領有建築執照者，原核定機關於廢止許 

   可時，應一併通知建築主管機關處理。…」，訴願人經 

   民眾檢舉農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經營使用，並嚴重破壞農 

   地原始樣貌，經本所實地勘查，農地確已均非作農業使 

   用，未依原核定之農業經營計畫內容與用途，本所依法 

   廢止其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許可。 

  理 由 

一、按「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，應先申請農 

  業設施之容許使用，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。…前項農業設 

  施容許使用與興建之種類、興建面積與高度、申請程序及 

 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 

  之。」農業發展條例第 8條之 1第 2項本文、第 3項定有 

  明文；另按「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 

  第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」、「依本辦法取得農業 

 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，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 

  用，並不得作為住宅、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。但經核准 

  工廠登記之農業設施，不在此限。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 

  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 

  造冊列管，並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； 

  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，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，並通知 

  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。但配合政 

  策休耕、休養、停養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農業設施已依法 

  領有建築執照者，原核定機關於廢止許可時，應一併通知 

  建築主管機關處理。第二項農業設施含綠能設施者，原核 

  定機關於廢止許可時，應一併通知能源主管機關處理。」 

 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1條、第 33 

    條定有明文。 

二、次按「法律得定名為法、律、條例或通則。」、「各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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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關發布之命令，得依其性質，稱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 

  綱要、標準或準則。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條、第 3條定 

  有明文；另按「…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憲法第八條規定 

  即較為詳盡，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，縱令立法 

  機關，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，而憲法第七條、第九條 

  至第十八條、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 

  利，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，得以法律限制 

  之。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 

  定，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，應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益本 

  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：諸如剝奪人民 

  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，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，以 

  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；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 

  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，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 

  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；若僅屬與執 

  行法律之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 

  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， 

  尚非憲法所不許。」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意 

  旨可資參照。 

三、卷查，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「特定農業區」， 

  使用地類別為「農牧用地」，前經原處分機關核發 104 

  年 6月 22日員鎮農字第 1040021881號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

  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在案，設施種類為「農作產銷設施」， 

  設施名稱為「農業資材室」，設施用途為「農作產銷」， 

  嗣因民眾舉發訴願人於系爭土地傾倒鋁料、碎玻璃片等廢 

  棄物，後舖設水泥掩蓋，並增建大面積建物，嚴重破壞農 

  地，未作農業使用等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106 年 6 月 23 日 

  派員實地勘查，發現系爭土地鋪設水泥、增建違規建物、 

  出租供作第三人開設五金類賣場營業使用，原處分機關 

  106 年 6 月 28 日員市民字第 1060021389 號函附土地違規 

  使用案件處理查報表並載明系爭土地使用現況為「建物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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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C 鋪面、碎石空地、RC 通路，出租他人作五金類、水煮 

  玉米賣場使用。」有 106 年 6 月 23 日現場勘查照片附 

  卷可稽，據此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未依原核定計畫內 

  容作農業使用，遂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

  查辦法第 33 條規定，以 106 年 7 月 19 日員市農字第 

  1060024309 號函廢止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 

  書，於法有據，應予維持。 

四、至訴願人主張上開辦法並非法律，原處分機關違反處罰法 

  定原則等語，參照前揭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可 

  知，於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事項，須以制 

  定法律之方式為之，如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 

  則得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，據此，農 

  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廢止並無涉人民生 

  命或身體自由之剝奪或限制，農業發展條例第 8 條之 1 

  第 3項即明文規定有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與興建之種類、 

  興建面積與高度、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授權由中 

 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辦法，此與法律保留原則尚 

  無違背，原處分機關據以廢止許可，自無違誤，訴願人之 

  主張並非可採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

    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主任委員  陳善報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溫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奕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常照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玲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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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葉玲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魏平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耀南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 0 6  年  1 0  月   6   日 
 

縣  長   魏  明  谷 
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

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


